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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上海鑫众 82%股权进展暨签署《执行和解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公司与上海茂静因股权转让事项发生纠纷 

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华星创业”）

与上海茂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上海茂静”）于2019年

12月29日签署附生效条件的《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茂静企

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关于上海鑫众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股权转让协议”），公司拟以13,940万元的价格向上海茂静转让持

有的上海鑫众通信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鑫众”）82%股权，转让后上

海茂静合计持有上海鑫众82%股权。2020年3月23日，公司与上海茂静就本次交易

涉及的上海鑫众分红款的支付、股权交割以及剩余18%股权的处理进行变更签署

附生效条件的《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茂静企业管理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关于上海鑫众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（以

下简称“补充协议”）。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生效后，上海茂静按照协议的

约定向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合计11,609.4万元，但是上海茂静未按照协议的约

定向公司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2,330.6万元。 

公司多次催讨无果后向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2022年2月

21日，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向公司出具的《受理案件通知书》。

2022年4月15日，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的（2022）浙0108民初

589号民事判决书（以下简称“《判决书》”），判决内容如下：1、被告上海茂静企

业管理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华星创业

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23306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（从2022年1月



1日起，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至款

项付清之日止）；2、驳回原告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

求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

理费164355元，由原告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516元，被告上

海茂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负担160839元。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，由

被告上海茂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负担。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

内，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案件诉讼费（逾期未交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）。如不

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

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，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

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。 

《判决书》生效后，上海茂静未按照《判决书》的内容履行，后公司向浙江

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

二、公司与上海茂静达成和解方案 

现为了更好地保障公司的利益，公司与上海茂静达成执行和解方案于2022年

10月8日签署了《执行和解协议》，2022年10月9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

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署<执行和解协议>的议案》。《执行和解协议》主

要内容如下： 

“1、上海茂静承诺在2024年3月31日前分七期向华星创业支付股权转让款

2,330.6万元，具体如下：（1）上海茂静应在本协议签署后3日内向华星创业支付

股权转让款500万元；（2）上海茂静应在2022年12月31日前向华星创业支付股权

转让款430.6万元；（3）上海茂静应在2023年3月31日前向华星创业支付股权转让

款300万元；（4）上海茂静应在2023年6月30日前向华星创业支付股权转让款300

万元；（5）上海茂静应在2023年9月30日前向华星创业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；

（6）上海茂静应在2023年12月31日前向华星创业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；（7）

上海茂静应在2024年3月31日前向华星创业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。 

2、华星创业同意在上海茂静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等费用后的15个工作日内

与上海茂静办理82%股权质押解除手续。 

3、若上海茂静未按《执行和解协议》的约定足额按时向华星创业支付相关



费用，则华星创业有权申请法院对上海茂静按《判决书》恢复执行。恢复执行后，

双方确认上海茂静已支付的款项按以下顺序进行抵扣： 

（1）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份债务利息； 

（2）执行相关费用； 

（3）逾期付款违约金； 

（4）股权转让款本金。 

4、本协议经各方签字、盖章后成立，并自华星创业收到上海茂静支付的首

期股权转让款500万元以及协议各方权利机构批准后生效。”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已经收到上海茂静支付的首期股权转让款500万元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《执行和解协议》已经生效，对方已经支付首期款项500万元，具有一定的

履约诚意，公司后期将督促对方按照协议履约，积极维护公司的利益。公司将持

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


